
嘉義縣「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

品及服務」各義務採購單位獎懲標準 
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99年 1月 20日府社救字第0990021426號函訂定                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暨 102 條 

（二）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

品及服務辦法 

（三） 嘉義縣政府 97年 11月 24日府人考字第 0970167380

號函 

 

二、獎懲標準表： 

 

執行成果 
（達成比例） 

主辦人員獎懲額度  

其他協辦人

員獎懲額度 

備 

註 首 長 承辦主管 承辦人 

已達比例 

(5％以上) 

嘉獎一次 嘉獎一次 嘉獎二次 嘉獎一次 2名  

未達比例 

(5％以下) 

有正當理由 

不予獎勵 不予獎勵 不予獎勵 不予獎勵  

未達比例 

(5％以下) 

無正當理由 

警告 警告 申誡一次 不予獎勵  

 


